
 

 

臺北市政府資訊局員工愛上網提供以簡訊傳遞密碼之說明文件 

更新日期：2015/10/7 

一、對象：具備員工愛上網帳號之本府同仁。 

 

二、說明： 

員工愛上網使用者忘記密碼時，能將重設之系統預設密碼透過簡訊傳遞至使

用者指定之手機。 

 

惟須同意「員工愛上網密碼重設服務之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聲明暨同

意書(如附件)」才能使用此功能。 

 

三、操作範例： 

 

1. 於員工愛上網首頁點擊「忘記密碼」按鈕： 

 

 

  



 

 

2. 開啟忘記密碼頁面： 

 

 

  



 

 

3. 輸入員工愛上網帳號資料，例如： 

 

 

  



 

 

4. 密碼傳遞方式勾選「以手機簡訊傳遞密碼」： 

 

 

5. 選擇是否同意聲明書內容後，點擊「確認」按鈕： 

 



 

 

6. 若於上個步驟勾選「我不願意使用簡訊傳遞密碼至個人行動電話(不同意本同

意書的內容)」，將無法使用本項服務(透過簡訊傳遞重設員工愛上網密碼至個

人行動電話)。 

 

 

7. 同意聲明書內容之後，填寫「行動電話號碼」及「驗證碼」後點擊「確認送

出」按鈕： 

 

 

8. 重設密碼完成： 



 

 

 

 

  



 

 

9. 新密碼傳送至使用者的行動電話及電子信箱： 

 

 

 
 

  



 

 

附件：員工愛上網密碼重設服務之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聲明暨同意書 

 

一、若欲以簡訊傳遞密碼至您本人行動電話(手機)，請務必提供門號資料。 

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姓名、行動電話門號)僅作為此次密碼簡訊傳送及日誌保留三年稽核之

用。 

本項服務會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 

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同時善盡維護與保密之責。 

 

二、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8條，請您詳讀下列應行告知事項： 

1.機關名稱：臺北市政府資訊局。 

2.蒐集目的：為簡訊傳送重設後之員工愛上網密碼至用戶行動電話及日誌紀錄保留三年稽核使

用(目的項目代號：一三五)。 

3.個人資料類別：識別代號Ｃ○○一辨識個人者之姓名及行動電話。 

4.個人資料利用期間：僅限於本次重設員工愛上網密碼簡訊傳送及日誌紀錄保留三年稽核使

用。 

5.個人資料利用地區：依中華民國法令得合法傳輸個人資料之地區。 

6.個人資料利用對象：本項服務之業管機關及依中華民國法令規定要求提供日誌紀錄之公務機

關。 

7.個人資料利用方式：電子資料處理。 

 

三、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條，針對前述個人資料之蒐集您得以書面進行以下權利： 

1.查詢或請求閱覽。 

2.請求製給複製本。 

3.請求補充或更正。 

4.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惟依法因執行業務所必須者，得不依請求為之。 

 

四、您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您的個人資料(姓名、行動電話門號)，惟不同意提供個人資料時，

您將無法使用本項服務(透過簡訊傳遞重設員工愛上網密碼至個人行動電話)。 

 

□我願意使用簡訊傳遞重設員工愛上網密碼至個人行動電話並已詳閱且同意本同意書的內容。  

□我不願意使用簡訊傳遞密碼至個人行動電話(不同意本同意書的內容)。 

 


